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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捷運系統用

地）（配合臺南市先進運輸系統第一期藍線）案 

公開展覽前座談會 會議記錄 

 

一、 時間：115年 2月 4日(星期三) 下午 2時 30分 

二、 地點：臺南市仁德區成功里活動中心(臺南市仁德區保華路 245號) 

三、 主持人：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熊副局長萬銀 

四、 出席人員及單位：詳簽到表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規劃團隊簡報：(略) 

七、 民眾意見反映(依發言順序)： 

(一) 台糖公司仁德資產課 

1. 主變電站為捷運建設必要設施，台糖公司原則配合市府重

大建設執行及後續都市計畫變更作業，惟建議設置範圍應

往南調整，以避免台糖公司土地畸零不易管理。 

2. 主變電站設置土地(二仁段 1084 地號)目前現況係出租供農

民使用，租約期限至 117年 1 月 18日。希望市府能及早告

知後續開發期程，以便辦理續租作業能預先扣除主變電站

所需土地面積，以免租賃契約產生糾紛。 

(二) 民眾 1 

捷運工程施工是否會如同過去汙水工程一樣，導致巷道封

閉及周邊交通嚴重堵塞，影響居民進出？建議施工期間交通

黑暗期、交通疏導計畫及停車需求應一併納入規劃考量。 

(三) 民眾 2 

本人持有土地位於省道上，屬於早期施工但未辦理徵收的

土地，倘若未來捷運紅線或相關設施使用到這些土地，市府

是否會一併辦理徵收或給予補償？ 

八、 市府相關回應 

(一) 變電站選址議題，市府將評估主變電站位置略往南調整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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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影響台糖公司剩餘土地使用。 

(二) 都市計畫變更與用地取得作業仍需時程，預計不會影響現有租

賃契約。未來確認用地範圍及時程後會儘快提供台糖公司參考，

以避免影響後續租約續行。 

(三) 有關施工期間交通影響議題，捷運路線主要選擇在寬度 20 公

尺以上的道路（如中華東路、台 1 線省道），施工主要集中在

道路中央的分隔島，在進行基礎工程（如打樁）時，雖會佔用

兩側各一個車道，但會保持剩餘車道通行，不會全面封閉道路，

確保居民進出不受干擾。捷運路線施工前會依規定提出「交通

維持計畫」送審，確保施工期間道路服務水準以降低交通衝擊。 

(四) 捷運設施用地取得將優先採用「協議價購」方式與地主進行協

商，若協議不成，才會進入法定的「徵收」程序。補償價格之

評估標準，將委由估價師依照毗鄰分區土地平均市價進行查估；

未來捷運紅線相關設施（如車站或墩柱）若使用到未辦理徵收

的土地，將會依上述規定一併辦理。 

九、 會議結論 

感謝各位市民朋友參與。為減少民生及環境影響，本市捷運

所需用地原則以公有、公營事業土地為優先，本案主變電站將整

併第一期藍線及紅線供電系統需求，並採室內化設計，設置至少

五米寬的緩衝綠帶，以降低對鄰近環境的視覺及噪音影響。 

今日所提規劃內容尚在規劃階段，本次會議蒐集之意見將納

入後續規劃參考，會後若有相關建議請於 115 年 2 月 11 日前提

供至臺南市捷運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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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前座談會公民或團體意見之處理情形對照表 

發言人 意見內容 回應 

台糖公司仁

德資產課 

1.主變電站為捷運建設必要設施，台

糖公司原則配合市府重大建設執行

及後續都市計畫變更作業，惟建議

設置範圍應往南調整，以避免台糖

公司土地畸零不易管理。 

2.主變電站設置土地(二仁段 1084 地

號)目前現況係出租供農民使用，租

約期限至 117 年 1 月 18 日。希望

市府能及早告知後續開發期程，以

便辦理續租作業能預先扣除主變電

站所需土地面積，以免租賃契約產

生糾紛。 

1.變電站選址議題，市府將評估主變電

站位置略往南調整可行性，避免影響

台糖公司剩餘土地使用。 

2.都市計畫變更與用地取得作業仍需

時程，預計不會影響現有租賃契約。

未來確認用地範圍及時程後會儘快

提供台糖公司參考，以避免影響後續

租約續行。 

民眾 1 

捷運工程施工是否會如同過去汙水

工程一樣，導致巷道封閉及周邊交通

嚴重堵塞，影響居民進出？建議施工

期間交通黑暗期、交通疏導計畫及停

車需求應一併納入規劃考量。 

有關施工期間交通影響議題，捷運路

線主要選擇在寬度 20公尺以上的道路

（如中華東路、台 1線省道），施工主

要集中在道路中央的分隔島，在進行

基礎工程（如打樁）時，雖會佔用兩側

各一個車道，但會保持剩餘車道通行，

不會全面封閉道路，確保居民進出不

受干擾。捷運路線施工前會依規定提

出「交通維持計畫」送審，確保施工期

間道路服務水準以降低交通衝擊。 

民眾 2 

本人持有土地位於省道上，屬於早期

施工但未辦理徵收的土地，倘若未來

捷運紅線或相關設施使用到這些土

地，市府是否會一併辦理徵收或給予

補償？ 

捷運設施用地取得將優先採用「協議

價購」方式與地主進行協商，若協議不

成，才會進入法定的「徵收」程序。補

償價格之評估標準，將委由估價師依

照毗鄰分區土地平均市價進行查估；

未來捷運紅線相關設施（如車站或墩

柱）若使用到未辦理徵收的土地，將會

一併依上述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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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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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座談會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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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座談會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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